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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本院委員黃國書、張廖萬堅、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莊瑞雄、何

          志偉等 21 人，為提升我國國民中小學午餐之品質，使國民中小學學生享

          有安全、健康、營養之午餐，充實辦理學校午餐所需之人力，已達妥善替

          食品衛生把關之效果，並實施健康飲食教育促進學童營養與健康，爰擬具

          「學校飲食營養促進法」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學校飲食營養促進法草案總說明

學校供應營養午餐已行之有年。然在法源上，雖於學校衛生法等相關法規中規定，但

並未有專門之法源。故為精進學校辦理營養午餐並促進學童營養與健康，實有制訂學

校營養及飲食專法之必要，以統整、提升相關法規之層級，使學校午餐及相關營養促

進工作辦理之規定、程序等法制化，並明定相關人員之配置、執掌。藉以達成提升學

校餐飲之食品安全、促進學生營養及健康及飲食教育之有效推動。

爰此，擬具學校飲食營養促進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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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法之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本法之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配合辦理。（草案第二條）

三、本法用詞之定義。（草案第三條）

四、辦理學校午餐之目標。（草案第四條）

五、各級政府學校午餐輔導會及各校學校午餐供應會之設置。（草案第五條）

六、學校午餐之辦理方式。（草案第六條）

七、對學校廚房、相關設施及偏遠、非山非市地區學校午餐辦理之補助。（草案第七

    條）

八、學校營養師之設置標準。（草案第八條）

九、學校營養師之職掌。（草案第九條）

十、學校午餐秘書之職掌及設置。（草案第十條）

十一、健康飲食教育之進行及規劃、實施原則。（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學校午餐菜單之設計原則、蔬食餐之供應以及學校餐飲衛生管理措施。（草案

      第十二條）

十三、中央主管機關應制訂學校午餐供應契約書範本。（草案第十三條）

十四、學校辦理學校午餐應設立專戶及不得收取回饋。（草案第十四條）

十五、學校午餐食材供應機制。（草案第十五條）

十六、學校午餐禁止採用基改食品以及優先採購國內優良農產品。（草案第十六條）

十七、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學生之午餐補助。（草案第十七條）

十八、授權訂定本法之施行細則。（草案第十八條）

十九、本法之施行日期。（草案第十九條）

第 1 條    為促進國民中小學學生之身心健全發展，培養其具備正確飲食觀念及尊重

           食物之教育目的，並保障國民教育階段學校供應午餐品質，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辦理。

第 3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學校：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二、學校午餐：指由學校辦理，主要供應予學生之午餐。

           三、學校營養師：指任職於學校之營養師。

           四、健康飲食教育：指可培養促進學生健康之飲食習慣、食品衛生安全相

               關知識增進、辨別營養健康飲食能力、提升在地飲食文化理解及對自

               然環境尊重之教育。

第 4 條    主管機關應致力完善學校午餐之辦理，以達成下列目標：

           一、藉適當之營養攝取促進學生成長及健康。

           二、優先採用中央農業主管機關認證之在地優良農業產品，增進學生對本

               國農業之認識。

           三、培養學生良好飲食觀念，使學生具備足以辨別營養、健康飲食之能力



               。

           四、加深有關在自然恩澤上建立飲食生活之理解，以養成對於土地、生命

               及自然尊重之精神及貢獻環境保護之態度。

           五、增進對於國家及各地區優良飲食文化之理解。

           六、關於對食品之生產、流通及消費等觀念之理解，提高食品安全衛生之

               意識。

第 5 條    中央政府及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應組成學校午餐輔導會，負責規範

           、輔導、考核及獎懲所轄學校辦理午餐相關業務，並以輔導為優先。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午餐應成立學校午餐供應會或相當性質之組織，其

           組成、評選、供應及迴避原則，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其成員組成，現任

           家長應占四分之一以上。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會同直轄市、縣（市）政府稽查學校午餐辦理情形並

           派員訪視；其稽查項目、校數等執行方式由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

           ）政府訂定之。

第 6 條    學校得以自辦、委託予其他學校、委外、外訂等方式辦理學校午餐，辦理

           方式由學校午餐委員會決定之。

           學校自辦學校午餐者，應配置適當數量學校廚工（以下簡稱校廚）。

           校廚之資格、應配置人數及其它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其勞動條

           件應符合勞動基準法之規定。

第 7 條    主管機關應鼓勵學校自辦午餐。其學校午餐所需設施之設置、維護或改善

           所需之經費，由主管機關補助之。

           中央主管機關因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地區學校之需要，應補助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辦理學校午餐，並得視需求輔導區域內鄰近學校建立聯合供餐廚房

           ，優先採用在地食材。

           第一項及前項相關補助辦法，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第 8 條    國民中小學學校班級數二十班以上者，應至少置營養師一人；六十班以上

           者，增加營養師員額一人；班級數未達二十班之學校，應跨校聯合聘任營

           養師，其設置標準由地方主管機關訂定之。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應置營養師至少二人以上，負責統籌

           所轄學校午餐業務、營養教育推動及督導未設置營養師學校之午餐辦理。

第 9 條    國民中小學應設置專職學校營養師，由取得營養師證照者擔任，負責營養

           管理、午餐衛生管理、健康飲食教育之督導及執行。學校營養師職掌如下

           ：

           一、依學生成長過程所需設計膳食供應內容。

           二、學校午餐衛生安全督導。

           三、膳食管理及執行。

           四、健康飲食教育之規劃與實施。

           五、個別對象之營養衛教及諮詢。



           學校營養師因故長期不能執行職務時，應聘雇具營養師證照者代理其職務

           。

第 10 條   學校辦理學校午餐應設置專職午餐秘書若干人，職掌如下：

           一、統籌規劃學生午餐工作。

           二、食材登錄。

           三、午餐業務管理。

           四、辦理學校午餐食材及維護管理所需物品之採購。

           五、學校午餐相關補助申請。

           六、其他午餐行政業務。

           其相關設置規範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1 條   學校應進行健康飲食教育。

           學校營養師應配合所在地區飲食文化、農產業及自然環境及生態，規劃、

           實施健康飲食教育。

第 12 條   學校辦理午餐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學校午餐食物內容及營養基準設計菜

           單，確保膳食之衛生、安全及營養均衡。學校應視學生需求供應蔬食餐。

           學校餐飲衛生管理，應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八條第一項所定食品之

           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各級主管機關應督導學校建立餐飲衛生自主管理機制，落實自行檢查管理

           。

           學校每週應至少檢查餐飲場所一次，並予記錄；其紀錄應保存三年。

           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應會同農業及衛生主管機關定期抽查學校餐飲衛生，每

           學年至少一次，並由農業或衛生主管機關抽驗學校食品之衛生安全及品質

           應學校營養師及校廚應於受雇前接受健康檢查，其檢查標準準用食品衛生

           管理法第八條對食品業者之從業人員之規定。

           學校營養師、午餐秘書及校廚每年應參加衛生安全講習至少八小時。

第 13 條   學校辦理膳食之採購，應參考中央主管機關所訂之契約書範本與供應業者

           簽訂書面契約，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 14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午餐應成立專戶，其收支帳務處理，依會計法及相

           關規定辦理，收支明細應至少於每學期結束後二個月內公告之。

           學校不得要求供應午餐食材業者及團膳廠商提供支應學校活動或措施所需

           之經費等不當行為或回饋。

第 15 條   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託設置食材供應平台，以落實源頭管理、穩定供應學

           校午餐物資以利學校供餐。

           學校自行生產或產地鄰近學校其生產方式安全無虞之農產品得納入學校之

           食材供應來源。

第 16 條   學校午餐應優先採用中央農業主管機關認證之在地優良農業產品，並禁止



           使用含基因改造生鮮食材及其初級加工品。

第 17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全額補助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學生之午

           餐相關費用。

第 18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9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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